隐名合伙合同书

隐名合伙人_____________(以下简称为乙方)，出名营业人_____________(以下简称为甲方)，兹为隐名合伙经当事人间同意缔行合同条件于下：

第一条 甲方开设_________商行专营_____________事业计共资本金人民币_____________元整，除甲方自出人民币____元整外，余人民币____元整，由乙方于本合同成立同时一次交清，甲乙方各自确认。

第二条 乙方投入资本人民币________元整后，即为_____________商行的隐名合伙人而甲方认诺。

第三条 甲方应每届事务年度终，开具财产目录借贷对照表，以及营业损益计算书交付乙方查核。

第四条 前条查核时，如乙方发现疑义之处，即可到商行查阅合伙人账簿，并检查其事务及财产的状况。

第五条 本隐名合伙损益应按照合伙出资额比例分配负担。

第六条 前条利益的分配，应于损益计算后，五日内由甲方支付乙方，而未支付的分配金，乙方可充作其出资的增加于甲方同意。

第七条 关于____商行营业事务，均由甲方执行，而乙方不得参与事务的执行。

但乙方得随时查阅合伙的账簿，并检查其事务及财产的状况。

第八条 隐名合伙期间中，如遇亏蚀时，如果其财产不足资本额半数的，甲方应即通知乙方，而乙方可终止合同。

第九条 甲方与乙方所出的资本，以甲为一的比例如遇亏损时，应以此计算分担。

第十条 本隐名合伙有效期间，自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至____年____月____日止共为____年__月。

第十一条 乙方如遇不得已事由，须中途终止合同的，应于年底为之;但须于两个月前通知甲方。

第十二条 合同终止时，甲方应返还乙方所出的资本金额，并应支付应得的利益金;但因亏损而减少资本的，只得返还其余剩的存额。

第十三条 甲乙双方间所出的资本，如不幸亏蚀净尽的，以合同终止论;但双方愿意继续出资的，不在此限。且甲方有意继续经营，而乙方亦不愿意再出资加入时，甲方不得拒绝。

第十四条 甲方如中途欲将_____________商行出让于他人时，应先通知乙方，如乙方愿意按照时价受让时，应尽先使乙方受让，甲方不得无正当理由而拒绝。

第十五条 甲方如违背前条或因乙方不愿意受让，将_____________商行股份出让于他人的，出让之日即为本合同终止之日。

第十六条 争议解决方式

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均提交哈尔滨仲裁委员会，按照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。仲裁裁决是终局的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。

第十七条 送达方式及送达地址条款 

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，将作为通知、信件、律师函、法院文书、仲裁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。若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无人签收或被拒绝签收,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

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：

甲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收件人：

手机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微信号：

乙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收件人：

手机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微信号：

在不限制前款规定效力的前提下，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以预留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向另一方预留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以发送短信、彩信、微信、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任何通知、信件、律师函、法院文书、仲裁文书之日即视为已送达。

任何一方于本合同项下预留之送达地址、接受通知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变更，应在变更后3日内书面通知对方，否则，相关文件通过上述地址/电话/电子邮箱/微信号送达后视为送达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送达方承担。

第十八条 本合同未订明事项依民法典或有关法规办理。

本合同一式二份，双方当事人各执一份为凭。

出名营业人(甲方)：____________

负责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住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隐名合伙人(乙方)：____________

住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_日

